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中央空调机组保养项目院内议标公告
一、议标品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数量
	服务期限
	最高限额

	1
	中央空调机组保养
	1项
	三年，合同一年一签，采购方根据成交供应商上一年度的履约情况决定是否续签。
	22.17万元/年
(包含维保人工费、保养耗材费，维修配件费用采购方支付）



二、项目要求：
1、本项目包含本部西区、本部东区、明湖院区的水冷离心机组、风冷热泵机组、水冷螺杆机组、冷冻水水处理维保，包含特灵机组CVGF650一台、特灵机组RTXA212四台、开利机组19XR三台、约克机组YK二台、约克机组YVWE一台，具体内容详见附件一。
2、月度保养：中标人每月一次派员与采购方操作人员一起分别对本部西区、本部东区、明湖院区的机组进行巡检、维护保养，并每次提交相应的状态报告一份；（月度保养具体工作内容见附件二）
3、年度保养：中标人需每年一次对所有机组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及年度保养，同时进行系统的冷凝器清洗、机组油漆及保温修复，并提交年度保养报告一份；（年度保养具体工作内容见附件二）
4、应急维修：机组一旦发生故障，中标人在接到采购方电话通知后2小时内到场维修，24小时排除故障，针对故障原因进行调整处理,不再另计维修费；更换的维修零配件价格另计（零配件报价清单见附件三）
5、安全责任：中标人工作人员在采购方现场工作期间应严格做好安全防范措施，如中标人人员在维护保养中违反操作规定造成人员伤亡事故或现场防范措施设置不明造成人员伤害事故，一切责任均由中标人负责。
6、耗材更换：合同期内，水冷离心机组和水冷螺杆机组三年一次更换冷冻油、各类过滤器等易耗品；风冷热泵机组一年一次更换冷冻油、各类过滤器等易耗品，更换时间根据各台设备保养周期，并经采购方确定，中标人报价包含上述易耗品、人工费、税费等一切费用，不再另计费用（易耗品费用报价清单见附件一）。
7、管路保养：中标人需一年一次对东院区和明湖院区中央空调冷冻水水处理清洗维保。
三、投标人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对供应商的要求。
2、具有本项目所需的资质和服务能力。
3、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四、参与投标应提供以下资料（标书一正三副,正本须加盖红章）：
1、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2、该行业国家规定必备的资质、资格证明；
3、投标代表的法人授权书及身份证复印件，并带身份证原件；
4、提供维修人员的相应资质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5、提供项目一览表及报价表；
6、提供该项目常用维修配件品牌及报价；
7、同类项目业绩，提供合同复印件；
8、提供该项目现场情况了解、分析及项目的实施方案；现场情况了解联系人：李老师，联系电话：0574-87017737。
9、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名；
10、所投的标书应包含但不限于上述资料，装订成册，不接收活页形式或通过夹子成型的标书。
五、报名事项：
1、请符合资格的投标人到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采购中心（东院区11楼-1114室）报名，本项目接受电话报名，联系人：姚老师、肖老师，联系电话：0574-87016979。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5月19日17时。
2、本次议标定于2026年5月20日上午8时30分，地点：16号楼2楼218会议室（具体时间地点将以现场报名登记时告知为准）。
3、我院为无烟医院，文明单位，院区内严禁吸烟，并要求严格做好垃圾分类，请投标人自觉遵守。
六、评标方法：
本次采购采用议标的方式，采用综合评分法，中标结果以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外网公示、电话通知为准。
七、商务条款：
交货方式：按院方实际需要。
服务期限：合同签订日起一年，合同期满根据院方需求及服务质量决定是否续签，总服务期不超过三年。
付款方式：半年结算一次，合同签订日起半年内支付合同总价的50%，合同到期后一月内支付剩余50%维保费。


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2026-5-13



项目评分表：
	评分项及分值

	商务技术
分（70分）
	企业资质和
人员资质
[bookmark: _GoBack]（12分）
	1.投标人具有中国设备维修安装企业能力等级证书的得2分；
2.本项目负责人具有相关专业中级等级证书的得2分、高级及以上等级证书的得4分；
3.本项目投入的维护人员具有特种作业上岗证（需同时具备制冷工和电工证）每人得2分，最高得6分

	
	项目理解
（10分）
	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的所有设备现场实际情况的了解程度（对项目背景的理解；对项目目标的理解；对项目需求的理解等），进行综合评议，酌情给分（最高10分）

	
	维保方案
（10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本项目维护方案，从科学性、合理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评议，酌情给分（最高10分）。

	
	服务保障
（10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维保服务保障方案（包括维修响应时间、质量保证措施、特殊情况应急处理等）进行综合评议，酌情给分（最高10分）。

	
	零配件价格
（10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本项目零配件、耗材价格及折扣情况进行综合评议，酌情给分（最高10分）

	
	维护设备配置
（5分）
	根据投标人拟投入到本项目中的技术设备配置情况，从先进性、适用性、易操作性、全面性等进行评议，酌情给分（最高5分）。

	
	人员配置
（10分）
	根据投标人对本项目的人员配置方案，从人员安排的合理性、专业性等进行评议，酌情给分（最高10分）

	
	项目业绩
（3分）
	投标人自2023年1月1日以来，承担过三级医院同类维保项目的业绩，每个得0.5分，最高3分；
注：投标文件中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未提供不得分，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价格分
（30分）
	评标基准价指的是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最低的参与评审的价格。
参与评审的价格为评标基准价的其价格得分得满分30分。
其他投标人价格得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价格得分=（评标基准价/各投标人参与评审的价格）×30％×100。
注：1、投标报价超过对应最高限价的作无效标处理。
2、价格得分小数点后保留2位小数，第3位小数四舍五入。



